
蒲城县城区各广场绿化养护合同

甲 方：蒲城县文化广场服务中心
乙 方：陕西秦川园林工程绿化有限公司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双方就蒲城县文化广场服务中心2026年度城区各广场绿化养护服务项目事项协商

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及附件。

1、本合同内容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和制约。

2、本合同项下全部内容均不得转让、不得分包、不得挂靠，禁止挂牌企业参

与竞争，若甲方在合同签订后发现乙方有上述行为的，将取消其成交资格，且不支
付任何费用。

3、乙方必须遵守国家相关部门的现行有关规定，保证提供的服务全部内容严

格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和响应文件的承诺执行。
第一条 委托服务事项

1、项目名称：蒲城县文化广场服务中心2026年度城区各广场绿化养护服务

2、服务地点：蒲城县文化广场，昆元广场，漫泉广场，重泉广场，朝阳广场

及县委，人大，政府，武装部门前，廉政教育门前，党校门前小广场。

3、服务内容：蒲城县文化广场服务中心2026年度城区各广场绿化养护服务：

包括修剪、浇灌(甲方提供水源及浇水设备)、清理杂草、病虫害防治、树木
涂白等。

3、服务期限： 2026 年_ 1 月23日至_ 2027 _年_ 1_月22日
第二条 合同价款

1、合同价款包括：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2、合同总价一次包定，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

第三条 款项支付

付款条件说明：

1.养护承包费578136元(伍拾柒万捌仟壹佰叁拾陆元)
2.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合同执行完毕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60.00??

第四条 甲方责任及义务

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

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服务所配备的人员数量。对甲方认为不合理的部分有权下达
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2.甲方有权依据双方签订的考评办法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定期考评。

3.负责检查监督乙方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4.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5.验收应在甲方和乙方双方共同参加下进行。甲方组成验收小组按国家有关

规定、规范进行验收，验收时将会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员参与验收。

6、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它责任。
第五条 乙方责任及义务

1、未经甲方同意，乙方单位不得擅自变更在响应文件中认定的养护范围。
2、乙方必须自行养护，不得转让、拆分。

3、为了确保养护质量，乙方应组织一支技术骨干队伍，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

体系，规范操作，保持绿化效果良好。

4、根据整改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完成整改项目。

5、负责对养护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岗前培训，提供安全作业的一切措施，并

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及费用。

6、服从甲方制定的养护管理标准和考核评分办法相关规定。
7、不得擅自改变原有绿化原貌。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和时间付费的，乙方有权要求
甲方限期补交并从逾期之日起每日加收应缴费用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逾期仍不交

纳的，乙方有权停止相关服务。

2、因乙方行为违约造成甲方利益受到侵害或造成社会影响的，甲方有权要求

乙方在一定期限内解决，逾期不解决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



乙方应给予甲方相应的经济赔偿。

3、因甲方行为违约导致乙方未能完成管理服务内容和质量标准的，乙方有权

要求甲方在一定期限内解决，逾期不解决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造成乙方经济损

失的，甲方应给予乙方相应的经济赔偿。

第七条 合同变更及解除

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如因乙方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发生违约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依法

向乙方进行经济索赔，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八条仲裁或诉讼

1、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

解决，若在3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仲裁。

2、合同争端的仲裁应由甲方当地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其仲裁裁决对双方具

有约束力。

3、除另有裁决外，仲裁费应由败诉方负担。

4、在仲裁期间，除正在进行仲裁部分外，合同其它部分继续执行。

第九条其他事项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

2、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3、本合同经双万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签章后生效。

甲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或

委托代理人：

开户行：

账 号：

杨林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丈八东路支行赵鸡前
或

账 号：2612 1701 0400 0002 5


